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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北女子职业技术学院

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实施办法

第一条 为落实党中央科教兴国战略，加速人才培养，帮助

经济困难的大学生安心完成学业，促进国家助学贷款工作的健

康有序发展。根据中国人民银行、教育部、财政部联合下发的

《关于国家助学贷款的管理规定》和河北省教育厅《关于进一

步做好高校学生助学贷款工作的通知》等有关规定，特制订本

办法。

第二条 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的申请条件

①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；

②诚信守法，遵纪守法；

③已被我院正式录取的、取得真实、合法、有效的录取通

知书的全日制新生或高校在校的学生；

④学生本人入学前户籍、父母（或法定监护人）户籍均在

本县（市、区）；

⑤家庭经济困难，所能获得的收入不足以支付在校期间完

成学业所需的基本费用。

第三条 办理程序及流程

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按年度申请、审批和发放。学生在新

学期开始前，向家庭所在县（市、区）的学生资助管理中心提

出贷款申请（有的地区直接到相关金融机构申请）。县级学生资

助管理中心负责对学生提交的申请进行资格初审。金融机构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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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最终审批并发放贷款。

①贷款申请

凡准备申请河北省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的家庭经济困难在

校 和 今 年 度 被 录 取 新 生 均 可 在 规 定 时 间 登 陆

http://syd.hee.cn 河北省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管理系统，初次

登记必须使用真实身份证号进行系统注册，注册成功后,即可按

所给初始密码及真实身份证号进入系统,并按照申办要求填写

贷款申请表。提示：在所填写的各项信息提交前可以进行修改

或保存，但确认提交后所有信息不能再行修改信息。

注意：每年的一切操作都在每年系统开放期限内进行，生

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即７月 10 日开始至 10 月 30 日止，请学生近

期内随时登陆河北省教育厅资助网查看河北省生源地信用助学

贷款管理系统是否开通。

提交申请后的学生可打印贷款申请基本情况表。到生源地

民政部门加盖印章，并持相关证件（在校生凭身份证/学生证、

新生持高校录取通知书和共同借款人证件）到当地信用社（县

信用社或县所属联网信用社）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事宜。

经县联社审核批准贷款后即可签定贷款协议。

②贷款款项的发放

贷款学生和信用社联社签定贷款协议后，如是外省高校学

生，由县联社打印高校回执表，学生到高校报到后交学校确认

盖章，由学生将确认后的回执表寄回本县资助中心。县资助中

心再将回执信息输入到该生在校状况表中，返给县联社。本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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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校贷款学生和信用社签定贷款协议后，高校回执自动转到高

校端口，高校在网上审核该学生的高校回执，审核完成后在系

统中返回县信用社。

信用社在网上收到高校确认回执后，将贷款金额打到贷款

学生所在高校的指定帐号。并填写贷款日期、还款日期、贷款

利率等合同相关信息，合同确认生效。如贷款学生因某种原因

不在高校学习，贷款合同将不能生效。

第四条 贷款金额

借款人每学年申请的贷款金额原则上不超过 6000 元。

第五条 贷款利息

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利率执行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公布的同

档次基准利率，不上浮。学生在校期间的利息由财政全部补贴，

毕业后的利息由学生和家长（或其他法定监护人）共同负担。

第六条 还款期限和还款方式

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期限原则上按全日制专科学制加10年

确定，最长不超过 14 年，其中，在校生按剩余学习年限加 10

年确定。学生在校及毕业后两年期间为宽限期，宽限期后由学

生和家长（或其他法定监护人）按借款合同约定，按年度分期

偿还贷款本息。

第七条 本办法自 2019 年 9 月 1 日起实行，由学生处负责

解释。


